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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函
地址：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巷42
弄2號
承辦人：紀力仁
電話：23064352-100
電子信箱：jhi0312@hces.tp.edu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富禮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
發文字號：全國校長協義字第11300000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建請貴部依112年6月修訂之國民教育法，擬訂草案，修改

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第二十條第三項第

一款文字之「專科以上學校校長」為「各級學校校長」送

立法院修改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12年6月21日修訂之國民教育法中增訂第十六條第三項文

字為：「第一項但書以外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立學校校長

任期為配合學年起訖期間，得經遴選會通過，報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，延長至任期屆滿之當學年終了之

日止」。本次修法予延長至任期屆滿之當學年終了之日

者，已容許其年齡得超過六十五歲。

二、112年1月11日修訂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

二十條第三項文字為「教職員已達第一項規定之年齡，並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予以延長服務，不受第一項應辦理

屆齡退休之限制：一、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得任職至任期屆

滿為止；其任期屆滿而獲續聘者，得繼續服務至任期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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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。但不得逾七十歲。」仍將校長限於「專科以上學校」

始得不受65歲屆齡之限制，不合國民教育法修法之意旨。

三、綜上，請貴部修訂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二

十條第三項第一款，將「專科以上學校校長」修訂為「各

級學校校長」以符合新增訂之國民教育法第十六條第三項

之法意。

正本：教育部
副本：立法院、監察院、全國各級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

理事長 陳清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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